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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培育及留住極具潛力之學術研究人才，進而提昇我國青年研究人員之學術研究水準，國科會（以下簡稱本會）擬推動「激勵青年研究人員方案」（以下簡稱激勵方案），期望透過誘因的提供吸引這些優秀的學術研究人才專心投入學術研究工作。激勵方案主要是由人文處朱敬一處長負責規劃，亦經學術業務會報多次討論，細節已大致底定，將會儘早公佈實施。
    激勵方案所欲激勵的對象包括已服務於學術界之專任年輕研究人員、甫獲博士學位者、博士生、碩士生及大學生。針對對象的不同，激勵方案分別設有不同的激勵辦法，這些辦法分別為青年研究獎、博士後研究補助、博士生獎助金及國外進修補助、碩士論文獎、大學生研究創作獎等，希望透過這些獎勵辦法的設置，能儘早給年輕人一些實質的肯定，以鼓勵他們精進研究能力並投身學術研究，以便為學術界留住極具學術研究潛力的人才，並促使已服務於學術界之專任青年研究人員能擴大研究格局，追求學術研究的卓越化。茲將激勵方案中所規劃的各項獎勵辦法摘要介紹如下。

    「青年研究獎」之獎勵對象為年齡未逾四十歲之副教授、副研究員以下的專任教學研究人員；其目的在激勵極具學術研究潛力之專任青年研究人員能積極投入具前瞻性之研究領域。「青年研究獎」之獲獎名額目前暫定為十五名，獲獎者除由本會頒發獎牌一面並公開表揚外，每年另核給三十萬元研究經費，供獲獎人依實際需要支付研究人力、儀器設備、差旅費等研究相關費用，總計三年。此外，獲獎人仍可依本會相關辦法另外申請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及研究成果獎勵費。
    「博士後研究補助」之補助對象為具有博士學位、年齡未逾四十歲之本國籍人士；其目的在提供機會讓有潛力及興趣從事學術研究工作者精進其研究能力。可分為以下兩類：

1.績優博士後國外研究：於國內獲得博士學位，且已於國內從事博士後研究五個月以上者，得申請赴本會認可之國外及大陸地區研究機構進行博士後研究，由本會補助生活費、機票費、保險費、書籍費及實驗費等相關費用。此項補助可提供本土博士擴大國際視野的機會，其補助名額目前暫定為三十名。

2.特約博士後研究：在國內取得博士學位且於近五年曾赴國外研修半年以上或獲得國外博士學位者，得向本會申請專題研究計畫並赴本會認可之國內研究機構進行特約博士後研究。本會除給予專題研究計畫的經費補助外，所補助的薪資將相當於助理教授的薪資。此即所謂的「帶槍投靠」，讓年輕有潛力者有自主研究的空間；補助名額目前暫定為二十名。
    對於現正就讀博士班成績優良的博士生，激勵方案設有博士生獎助金，一般生最高獎助金額為每月二萬四千元，論文撰寫生最高獎助金額為每月三萬二千元，期望透過生活費的資助，使博士生無後顧之憂，而能專心鑽研學術。另外博士生亦可申請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的經費，論文撰寫生在撰寫論文期間亦可申請赴本會認可之國外大學或研究機構進修研習，以擴展其國際視野。
    「碩士論文獎」之獎助名額暫定為每年一百名，獲獎者除由本會頒發獎牌一面並公開表揚外，如其能於獲獎後三年內進入國內博士班就讀，本會將於其就讀期間核給每月二萬四千元獎助金，至多核給三年。此辦法主要在鼓勵具有研究潛力者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大學生研究創作獎」則為本會現行的辦法，對於參與本會「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其成果報告經本會評定成績優良且具有創意者，由本會頒發獎金一萬元及獎狀一紙。激勵方案將其合併在內，使得整個激勵措施更為完備。
    此外，由於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的特殊性，激勵方案中因而有一些特別的規劃，比如於國內從事人文及社會科學博士後研究滿五個月者，可向本會申請小型專題研究計畫的經費補助；指導教授若不申請計畫，仍可為其指導的博士生申請獎助金及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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